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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角防务” 、“公司” 、“发行人” ）和中航

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监会令[第168号令]）、《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

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和《创业板上市

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8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三角转债” ）。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

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

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可转债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 ）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5月2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

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

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中航证券包销。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发行数量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

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

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90,437.27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当包销比例超过

本次发行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

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全额包销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足的

金额，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

将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

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

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

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

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根据 《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公告》，三角防务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5月26日（T+1日）主持

了三角转债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

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五位数 39480,89480,59960

末六位数 291402,791402,385739

末七位数 0592765

末八位数 08598035,58598035

末十位数 2683865498,6287836480,5600514695

凡参与三角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

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66,89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张（1,000元）三角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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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司法拍卖竞买房产暨关联

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年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参与司法拍卖竞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竞买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

（https://sf.taobao.com/）公开拍卖的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卓越投资” ） 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478号运达国际广场701-705号、

801-805号、1501-1505号、1601-1605号、1701-1705号共计25套办公房屋， 作为公司办

公场所， 竞拍拟开展时间为2021年5月17日10时至2021年5月18日10时、2021年5月24日

10时至2021年5月28日10时。 （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拟参与司法拍卖竞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竞拍情况

2021年5月25日10时， 公司以起拍价14,780,640.00元成功竞拍取得长沙市开福区芙

蓉中路一段478号运达国际广场801-805号共5套房产。公司应于2021年6月1日17时前，将

拍卖成交价余款（扣除保证金后的余款）13,280,640.00元缴入法院指定账户。

2021年5月26日10时， 公司以起拍价14,915,740.00元成功竞拍取得长沙市开福区芙

蓉中路一段478号运达国际广场1501-1505号共5套房产。公司应于2021年6月2日17时前，

将拍卖成交价余款（扣除保证金后的余款）13,415,740.00元缴入法院指定账户。

公司应于上述拍卖余款付清后10个工作日内（遇节假日顺延）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长沙市雨花区曙光中路289号）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联系承办法官办理拍卖标的物

过户资料交付手续。

三、风险提示

公司后续将继续参与其他楼层竞拍， 并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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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参股公司拟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间接持有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鹏饮料” ）股份，该股份

自东鹏饮料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2、 东鹏饮料上市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实质影响。

3、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理性投资。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4年1月13日第二

届董事会201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合兴（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使用自有资金20,000万元入伙合

兴（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兴基金” ）占合兴基金认缴

出资总额的99.9950%。合兴基金出资1,931.02万元入伙天津君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君正投资” ）占君正投资认缴出资总额的5.43%。

公司于2020年10月10日《关于间接参股公司拟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8）

中披露：合兴基金出资2900万元入伙嘉华天明（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嘉华天明” ）占嘉华天明认缴出资总额的 27.6190%。嘉华天明持有中饮巴比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比食品” ）1302万股，持股比例为5.25%，公司间接持有巴比

食品股份。 巴比食品出资2,032.65万元入伙君正投资，占君正投资认缴出资总额的5.71%。

截至2021年5月26日，君正投资持有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600万股，持股比

例为10%。

公司间接参股的东鹏饮料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001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1572号文核准。

东鹏饮料于2021年5月26日发布了《东鹏饮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发行人的

股票简称为“东鹏饮料” ，股票代码为“605499”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2021年5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间接持有东鹏饮料的股份，该股份自东鹏饮料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述投资事项对公司日常经营不产生实质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实际影响以审计报

告结论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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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股份数量：1,748,506股

●回购价格区间：52.59元/股—72.06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5日、4月

23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

案》，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为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提升公司管理层和

员工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并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和发展战略

等，公司拟实施股份回购，后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和用途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作为公司后期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来源。

（四）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80.00元/股。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股票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

价除权、除息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五）回购股份的数量或金额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5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六）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七）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1年3月8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1年3月9日披露了首次回购

股份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亚

士创能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7）。

（二）2021年5月25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1,748,506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85%，回购最高价格72.06元/股，回购最低价格52.59元/股，回购均价57.18元

/股，使用资金总额9,998.2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审议通

过的回购方案。 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

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1年1月25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及理由如下：

2021年3月25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公司财务总监王欣先生获授公司限制性股票

20,000股，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其授予

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

2021年4月30日，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

价值的认可，公司独立董事潘英丽女士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公司股票30,000股。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1,373,329 5.52 11,373,329 5.5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4,800,000 94.48 194,800,000 94.48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69,669 0.18 2,118,175 1.02

股份总数 206,173,329 100.00 206,173,329 100.00

五、已回购股份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1,748,506股，根据回购股份方案将用于股权激励计划，若

公司未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则公司回购股份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519

证券简称：立霸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34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元

每股转增股份0.2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2 － 2021/6/3 2021/6/4 2021/6/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17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21,939,866股为基数，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2股，共计派发现

金红利44,387,973.20元，转增44,387,973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66,327,839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2 － 2021/6/3 2021/6/4 2021/6/3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卢凤仙、蒋达伟、储一平、陈有舵、芦春梅。

3.�扣税说明

（1）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

利， 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一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股息红利差别化所得税政策具体如下： 如果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 （含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

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18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

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港通” ），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

每股派发现金股息 0.18元人民币。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

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0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221,939,866 44,387,973 266,327,839

1、 A股 221,939,866 44,387,973 266,327,839

三、股份总数 221,939,866 44,387,973 266,327,839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266,327,839股摊薄计算的2020年度每股收益

为0.36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0-87061738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7日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5月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肇民科技

（二）股票代码：30100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5,333.35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1,333.35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

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

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

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秦弯路633号

联系人：肖俊

电话：021-57930288

传真：021-57293234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联系人：吴俊、金翔

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63411627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7日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崧盛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２３

，

６３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５４５

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

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

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７６６８

末“

５

”位数

３８９８０ ５８９８０ ７８９８０ ９８９８０ １８９８０

末“

６

”位数

８２９０２８ ０２９０２８ ２２９０２８ ４２９０２８ ６２９０２８ ６６５９４８

末“

８

”位数

５０４３５５４３ ７５４３５５４３ ００４３５５４３ ２５４３５５４３

末“

９

”位数

０５４８３７５６６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崧盛股份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２

，

９２１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崧盛股份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崧盛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２３

，

６３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５４５

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３

，

６３０

，

０００

股，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８．７１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

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

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

售的差额

１

，

１８１

，

５００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８９５

，

５００

股，占本

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

，

７３４

，

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根据《深

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９０５．１２８０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４

，

７２６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１６９

，

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４６０

，

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６０５１３１８％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

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

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主

板、深交所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

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上交所主板、深交所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

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０

］

３６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４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

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２１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

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３９９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１８７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６

，

０５３

，

０６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

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３

，

２００

，

７５０ ５２．８８％ ８

，

５４０

，

７３２ ７０．１８％ ０．０２６６８３５３３５％

Ｂ

类投资者

１３

，

５００ ０．２２％ ２５

，

５４２ ０．２１％ ０．０１８９２０００００％

Ｃ

类投资者

２

，

８３８

，

８１０ ４６．９０％ ３

，

６０３

，

２２６ ２９．６１％ ０．０１２６９２７３３９％

总计

６

，

０５３

，

０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１６９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１０４７０７４％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１

，

１６３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４１

，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７７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无锡振

华”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76 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国泰君安” ）协商确定本次 A 股发行数量为

5,000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3,000 万股，即本次发行数

量的 6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 本

次发行的价格为 11.22 元 /股。

无锡振华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发行“无锡振华” A股 2,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

环节，并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A股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 （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5 月 28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

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5,861,275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54,258,177,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296528%。 配号总数为154,258,177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154,258,17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7,712.91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规模

的 50%（2,500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发行结构如下：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0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5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1718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会议室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T+2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责任公司

2021

年

5

月

27

日


